
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  碩博士班研究生 

畢業學分暨學位論文題目確認表 
 

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修課資訊(學生填寫) 指導教授意見 

修課 

學期 
科  號 課程名稱 

修課成績 

(或已抵免) 

修課 

學分數 

是否納入 

畢業學分數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(一)表列學生所修課程共        學分，符合本所碩士班/博士班修讀辦法相關規定， 

(二)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電子所專業領域，同意學生舉行學位考試。 

指導教授：___________________(簽名) 

      說明一：本所碩士班學生除必修「書報討論」二學期二學分及「論文」四學分之外，必須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廿四學分。 

      說明二：本所博士班學生除必修「論文」之外，必須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十八學分。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，至少修滿本所認可之課程 

              三十學分。 


